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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0/900952       证券简称：锦州港/锦港B股        编号：临2017-030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资产收购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港”或“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大公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武汉信通

利达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间接参股大通证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017-027）。  

同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锦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714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问题 1、请说明本次资产收购事项是否需取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并提示相关

风险。 

回复： 

（一）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2017 年 6月 8日刊登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武汉信通利达商贸

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间接参股大通证券的公告》（临 2017-027），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国投”）拟收购西藏乾越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信通利达 100%股权，收购金额为 188,635.20 万元人民

币。 

本次收购完成后，锦国投将间接持有大通证券 14.29%的股权。 

（二）关于本次收购的批准 

本次收购标的为武汉信通利达 100%股权，武汉信通利达不是大通证券的股

东。大通证券的股东大连葆锐实业、大连华展投资分别是武汉信通利达的全资子

公司、全资孙公司。经咨询并参照现有监管法律法规，尚未发现有文件规定本次

资产收购需取得监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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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资产收购事项如涉及相关审批，由转让方西藏

乾越负责办理，锦国投予以配合。 

本次收购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交易

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 2、根据公告，交易双方根据《项目估值报告书》确定的 177,198.99 万

元的估值结果为定价基础，参考市场上其他同类收购标的估值水平，经进一步

协商确认，本次收购武汉信通利达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88,635.20 万

元。实际交易价格较估值结果高 11436.21 万元。请公司说明以较高价格购买标

的资产的主要考虑。 

回复： 

（一）锦国投收购武汉信通利达 100%股权完成后，锦国投间接持有大通证

券比例为 14.29%，仅低于大通证券第一大股东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第二大

股东大连港投融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此次股权收购使公司投资范围

切入金融证券领域，由于金融牌照的相对稀缺性，较其他股权类投资会产生一定

的资本溢价。 

（二）当前，国家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中小券商迅速做大做强提供了

新的发展机遇。大通证券经营管理规范，近年来该公司以传统业务为基础，大力

发展创新业务，坚持从严合规管理，不断完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了公司综合实

力有效提升。目前已具备了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固定收益

业务、交易及衍生品业务和证券金融业务资格，在全国 30余个城市拥有 50多家

营业部和 3家分公司。 

2016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

地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7 号），东北地区经济振兴迎来了新的重要历史发

展机遇。大通证券是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东北地区需要重组券商，是大连市重点推

进的拟上市企业，大通证券上市准备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一旦上市成功，公司

品牌价值将得到提升，并有利于推动业务加速拓展，从而促进公司盈利能力和估

值水平增长；同时，公司股权的流动性也得到提升，股权溢价可能性加大。 

因此，公司董事会高瞻远瞩，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以较高价格购买标的资产。

本次收购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最终决策权由公司股东大会行使。 

（三）在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港口作为规模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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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我公司作为位处东北地区的港口，投资回报率较低，2014年至 2016 年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仅为 2.33%。在东北港口中，锦州港的吞吐量能力明显低

于大连港和营口港，硬件设施建设远远不足，作为整体上市的港口企业，提高公

司利润水平和股东回报，一直是我公司追求的目标。因此，公司转型升级势在必

行。 

2016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50.26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219.63万元；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40.2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60.95 万元。公司

在稳定主业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利润来源。投资金融板块是公司董事会确定的

投资方向，并选定大通证券作为投资标的。公司全资子公司---锦国投间接入股

大通证券，一方面可以促进公司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多元化，有效分散港口主业

市场波动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大通证券专业的并购融资能力和金融平台优

势，更好地实现产融结合，充分发挥业务协同效应，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综上考虑，交易双方根据《项目估值报告书》确定的估值结果 177,198.99 万

元的基础上，经进一步协商，同意转让方提出的交易价格人民币 188,635.20 万

元。 

问题 3、根据估值报告，对武汉信通利达商贸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大通证券股

权的评估，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并以评估后的结果与持股比例的乘积确定该

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价值，请补充披露大通证券 2014 至 2016 年的主要财务

数据及作为评估依据的未来 5 年收益预测数据，并说明未达到预测收益时是否

约定了相关利润补偿安排。如无，请说明原因及主要考虑。 

回复：  

（一）大通证券主要财务数据分析及预测 

1、2014-2016年主要财务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14-2016年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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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94.82 129.54 95.06 

负债总额 60.32 78.39 42.21 

资产净额 34.50 51.15 52.85 

财务指标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7.19 13.90 6.55 

利润总额 4.11 8.67 2.80 

净利润 3.13 6.50 2.05 

大通证券近三年自有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4%、25%、1%，至 2016 年末，公司

已无外部负债。 

2、大通证券未来五年损益情况测算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一.营业收入 96,434.86 102,391.29 113,482.75 127,516.39 151,603.28 

1、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57,436.02 62,999.85 70,205.07 78,915.60 90,495.55 

其中：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38,480.73 43,765.19 50,329.97 58,496.34 68,751.32 

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11,660.00 12,243.00 13,467.30 14,814.03 17,036.13 

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 - - - - - 

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7,339.78 7,036.16 6,452.30 5,649.73 4,752.60 

2、利息净收入 22,050.91 24,891.44 28,777.67 34,100.79 41,707.73 

3、投资收益 16,947.93 14,500.00 14,500.00 14,500.00 19,400.00 

4、其他业务收入 - - - - -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汇兑损益           

二.营业支出 48,739.45 50,731.77 53,680.88 58,263.46 64,319.06 

1、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694.33 737.22 817.08 918.12 1,091.54 

2、业务及管理费 48,045.12 49,994.55 52,863.80 57,345.35 63,227.51 

3、资产减值损失（冲回以

“－”号列示） 
          

4、其他业务成本           

三.营业利润 47,695.41 51,659.52 59,801.87 69,252.93 87,284.23 

加：营业外收入 - -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 - 

四.利润总额 47,695.41 51,659.52 59,801.87 69,252.93 87,284.23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企业所得税率 25.00% 

减：所得税 11,923.85 12,914.88 14,950.47 17,313.23 21,821.06 

五.净利润 35,771.55 38,744.64 44,851.40 51,939.70 65,463.17 

（二）双方未就大通证券未来 5 年收益预测数据未达到预期收益约定相关

利润补偿安排。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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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收购具体条款系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根据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确定，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资产的相关规定。根据锦国投与西藏乾越拟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书》，标的股权为西藏乾越持有的武汉信通利达 80,000 万股权,本次转让价

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截至基准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估

值报告结果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经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最终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188,635.2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议案发表意见认为，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聘请的评估

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评估资格，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原则，估

值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以估值结果作为本

次交易价格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2、大通证券公司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是大连市重点推进的拟上市企业，本

次交易价格 PB水平低于可比上市证券公司平均水平（按 2016年度公开披露指标

统计，详见下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股本 

（万股） 

每股净资产

（元） 

每股收益

（元） 

市净率 

(倍) 

600695.SH 绿庭投资 71,113  1.02  0.07  6.24  

002797.SZ 第一创业 350,240  2.46  0.27  3.92  

601375.SH 中原证券 392,373  2.70  0.22  3.78  

000712.SZ 锦龙股份 89,600  4.08  0.41  3.75  

600909.SH 华安证券 362,100  3.27  0.21  2.92  

002673.SZ 西部证券 350,184  3.54  0.40  2.77  

601198.SH 东兴证券 275,796  6.64  0.53  2.53  

601099.SH 太平洋 681,632  1.73  0.10  2.37  

002500.SZ 山西证券 282,873  4.34  0.17  2.14  

600061.SH 国投安信 369,415  7.45  0.69  2.11  

600958.SH 东方证券 621,545  6.51  0.41  2.10  

600109.SH 国金证券 302,436  5.79  0.43  2.01  

平均值 345,775 4.12 0.32 3.05 

 大通证券 330,000  1.60  0.06 2.50  

上述统计资料来源：Wind 资讯 

 

基于目前投资标的——证券公司股权稀缺，本次交易对价较估值报告有一定

溢价，公司经充分讨论和审慎评估，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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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基于上述考虑，经双方协商，未约定利润补偿安排。 

问题 4、根据估值报告，武汉信通利达商贸全资子公司大连葆锐将所持的华

信信托股份于 2017 年 2 月转让给了西藏乾越投资，作价 31522.42 万元。请分

析说明该事项对公司本次资产收购目的、资产完整性和收购价格等的影响。 

回复： 

本次收购资产实质是大通证券公司股权，资产交易范围不包含华信信托股权。

大连葆锐将所转让的华信信托股份与公司本次资产收购目的、资产完整性和收购

价格无关。 

问题 5、公司是否存在继续增加在大通证券中持股比例的计划。 

回复：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大连的证券公司。受益于良好的

对外开放区位优势和区域金融中心政策优势，在东北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大

通证券的发展面临着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先天业务发展优势。大连市政府做强做优

大通证券，使其成为全市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平台，为大通证券的业务纵深

拓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锦国投通过此次收购，符合公司拓展金融板块的发展思路，可优化公司资产

结构，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和巩固发展布局，分享证券市场发展红利，同时

为公司投资业务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加快港口产业升级步伐。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有进一步增持大通证券股份的意愿。但截至目前，公司

尚未与任何一家股东达成新的转让意向，该增持意愿是否能够落实尚存在巨大不

确定性。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13日 


